
牡丹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提取业务个人网厅操作手册

1.购买住房提取

1.1业务简介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符合购买新建自住住房、购买再交易自住住

房、购买保障性住房、购买拆迁安置房、购买公有住房、购买拍卖自

住住房、购买异地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条件，可登录个人网厅提供相

关附件证明并授权公积金中心对其基本信息，包括婚姻登记信息、个

人房屋信息等相关信息查询并审核，核实通过后，将提取金额提取至

缴存职工账户。

1.2事项分析及描述

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柜台，或个人网厅、手机公积金、微信小程

序等渠道录入购房材料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证明附件，市公积金中心

核实或联网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通过后，予以办理购买住房

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通过购买住房提取事项，创建提取记录对象实例，归属对象为提

取记录，管理对象为缴存人。



1.3 操作步骤

点击业务中“购买住房提取”图标，或者点击放大镜搜索，进入

购买住房提取页面，如下图

1-3-1 录入

1-3-1-1 提取人信息

第一步：在进入购买住房提取页面后，首先会弹出个人信息查询

授权书需要缴存职工允许中心对其婚姻登记信息、个人房屋信息等相

关信息进行查询，如下图：



点击不同意，直接退出事项回到业务的主页面，点击同意，弹出

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预览页面，右下角反显缴存职工手机号码、授权

日期，缴存职工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扫描二维码签字，签字完成后，

自动将带有缴存职工签字的授权书固化至“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”附

件中，方便审批节点中心人员进行审核查阅



第二步：提取人信息部分会自动反显缴存人姓名和缴存人证件号

码，以及婚姻状态、配偶姓名、配偶证件号码（单身则只反显婚姻状

态为单身）

缴存职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婚姻状态单身或已婚，如果之前

没有录入过配偶信息，点击社会关系录入录入对方信息，点击提交。



如果之前已经存在配偶信息，配偶信息发生变更，则点击社会关

系变更，变更对方信息，点击提交。

1-3-1-2 购房信息

点击提取材料下拉框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购房材料（包括缴

存职工作为主购房人或主购房人配偶或共有产权人的材料）



如果是首次提取或之前没有录入过购房材料，点击材料新增按钮，

进入购买住房材料新增事项，按照实际房屋信息录入页面字段，点击

提交。（提交后在购买住房提取页面下拉进行选择）



如果之前已经录入了购房材料，需要对某些信息进行变更，点击

材料变更按钮进入购买住房材料变更事项，对需要变更的信息进行变

更后，点击提交。（提交后在购买住房提取页面提取材料下拉处重新

选择材料）

1-3-1-3 提取额度

根据缴存职工选择的提取材料，系统自动计算出最大可提取金额

不可编辑，提取金额缴存职工可进行编辑修改，但不能大于最大可提

取金额



1-3-1-4 收款信息

收款户名下拉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本人的收款信息，选择后

收款账号，收款银行自动反显不可编辑。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未录入收款信息或首次提取，点击账户新增按

钮跳转至账户新增事项界面，选择开户银行，录入银行账号，点击卡

校验按钮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新增成功后，在购买住房提取主

界面收款户名处下拉选择）

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已经录入收款信息或录入的账户信息有误，想

要进行账户信息变更，点击账户变更按钮跳转至账户变更事项界面，

可修改账户户名，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以及账户状态字段，修改完成

后点击卡校验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修改成功后，在购买住房提

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重新拉选择该账户）



1-3-2 证明材料

1-3-2-1功能描述

进行证明材料附件的上传、预览、删除

1-3-2-2 操作描述

上传：点击对应附件分类下的加号按钮，可选择图片进行上传



选择图片后会弹出预览框，可进行预览，点击确定，将图片上传

成功

预览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眼睛样式的按钮，可放

大预览图片



删除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垃圾箱样式的按钮，可

删除已上传的图片

1-3-3 打印

1-3-3-1 功能描述

打印该笔购买住房提取的提取业务凭证并生成固化



1-3-3-2 操作描述

点击页面底部的打印按钮，可自动生生提取业务凭证并固化至附

件“提取业务凭证”中，点击下载字样可下载至缴存职工电脑端并预

览



1-3-4 流程

1-3-4-1 提交

点击页面底部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成功后，将该笔购买住房提取

业务按照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推送至对应中心柜员审批。并弹

出是否评价的选择。点击取消关闭页面，点击确定跳转至评价页面可

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。

1-3-4-2 已发、待办

业务提交成功后，缴存职工在待办-已发页面可看到自己发起的

业务，点击查看可查看详情（包括发起时录入的信息以及当前流程所

在节点）



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中心综合柜员审批人员工作台待办

会接收到该笔购房提取的待办，点击去办。



1-3-4-3 审批退回、通过

审批节点综合柜员对于不符合提取条件的提取进行退回并标注

审批意见告知缴存职工退回原因，退回通常包含以下原因：

A：附件缺失

B：综合柜员点击婚姻核查不通过，需要缴存职工修改婚姻信息或签

署婚姻承诺

C：提供的附件不正确

D：购房材料信息录入与附件不符

如果审批符合购买住房提取的条件则点击通过，推送至复核节点。



1-3-4-4 退回后再次提交、撤销

中心综合柜员退回业务后，缴存职工登录个人网厅在待办可以查

看到被退回的业务，点击去办。

缴存职工可根据审批意见调整录入的信息后再次提交或点击撤

销按钮直接结束流程



缴存职工再次提交后中心综合柜员审批无误后点击审批通过推

送流程至复核节点，也可以再次退回。

1-3-4-5 复核

中心复核岗人员对业务进行审批，审批不通过点击退回，退回至

综合柜员岗，由综合柜员岗进行调整或由综合柜员退回至发起人节点。

审批通过点击审批通过按钮。



1-3-4-6 结束

复核岗位审批通过后，走资金结算，提取金额到账至缴存职工的

银行账户，对应实例表 03125表生成提取数据。

2.偿还贷款本息提取

2.1业务简介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符合偿还商业贷款、本中心公积金贷款、异

地公积金中心贷款、组合贷款的提取公积金条件，可登录个人网厅提

供相关附件证明并授权公积金中心对其基本信息，包括婚姻登记信息、

个人房屋信息、（商业贷款包括个人征信报告）等相关信息查询并审

核，核实通过后，将提取金额提取至缴存职工账户。

2.2事项分析及描述

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柜台，或个人网厅、手机公积金、微信小程

序等渠道录入偿还贷款证明材料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证明附件，市公

积金中心核实或联网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通过后，予以办理

偿还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通过偿还贷款本息提取事项，创建提取记录对象实例，归属对象

为提取记录，管理对象为缴存人。

2.3 操作步骤

点击业务中“偿还贷款本息提取”图标，或者点击放大镜搜索，



进入偿还贷款本息提取页面，如下图：

2-3-1 录入

2-3-1-1 提取人信息

第一步：在进入偿还贷款本息提取页面后，首先会弹出个人信息

查询授权书需要缴存职工允许中心对其婚姻登记信息、个人房屋信息

等相关信息进行查询，如下图：

点击不同意，直接退出事项回到业务的主页面，点击同意，弹出



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预览页面，右下角反显缴存职工手机号码、授权

日期，缴存职工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扫描二维码签字，签字完成后，

自动将带有缴存职工签字的授权书固化至“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”附

件中，方便审批节点中心人员进行审核查阅。

第二步：提取人信息部分会自动反显缴存人姓名和缴存人证件号

码，以及婚姻状态、配偶姓名、配偶证件号码（单身则只反显婚姻状



态为单身）

缴存职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婚姻状态单身或已婚，如果之前

没有录入过配偶信息，点击社会关系录入录入对方信息，点击提交。

如果之前已经存在配偶信息，配偶信息发生变更，则点击社会关

系变更，变更对方信息，点击提交。



2-3-1-2 贷款合同信息

点击主借款人证件号码下拉框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偿还贷

款材料（包括缴存职工作为主借款人或主借款人配偶或共同借款人的

材料，注意：当选择的商业贷款材料非缴存职工本人时，不允许在网

厅渠道进行办理）



如果是首次提取或之前没有录入过偿还贷款材料，点击材料新增

按钮，进入偿还贷款本息材料新增事项，按照实际贷款信息录入页面

字段，点击提交。（提交后在偿还贷款本息提取页面主借款人证件号

码处下拉进行选择）

如果之前已经录入了偿还贷款材料，需要对某些信息进行变更，

点击材料变更按钮进入偿还贷款本息材料变更事项，对需要变更的信

息进行变更后，点击提交。（提交后在偿还贷款本息提取页面主借款

人证件号码处下拉处重新选择材料）



2-3-1-3 提取额度

以商业贷款为例，缴存职工选择提取材料后，输入商贷月还本息，

系统自动计算出该笔材料的累计提取金额以及一年内累计提取金额，

最大可提取金额不可编辑，提取金额缴存职工可进行编辑修改，但不

能大于最大可提取金额。



2-3-1-4 收款信息

收款户名下拉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本人的收款信息，选择后

收款账号，收款银行自动反显不可编辑。

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未录入收款信息或首次提取，点击账户新增按

钮跳转至账户新增事项界面，选择开户银行，录入银行账号，点击卡

校验按钮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新增成功后，在偿还贷款本息提

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拉选择）

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已经录入收款信息或录入的账户信息有误，想

要进行账户信息变更，点击账户变更按钮跳转至账户变更事项界面，

可修改账户户名，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以及账户状态字段，修改完成

后点击卡校验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修改成功后，在偿还贷款本

息提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重新拉选择该账户）



2-3-2 证明材料

2-3-2-1功能描述

进行证明材料附件的上传、预览、删除

2-3-2-2 操作描述

上传：点击对应附件分类下的加号按钮，可选择图片进行上传

选择图片后会弹出预览框，可进行预览，点击确定，将图片上传

成功；点击取消按钮，则取消上传操作。



预览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眼睛样式的按钮，可放

大预览图片

删除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垃圾箱样式的按钮，可

删除已上传的图片



2-3-3 打印

2-3-3-1 功能描述

打印该笔偿还贷款本息提取的提取业务凭证并生成固化

2-3-3-2 操作描述

点击页面底部的打印按钮，可自动生生提取业务凭证并固化至附

件“提取业务凭证”中，点击下载字样可下载至缴存职工电脑端并预

览



（备注：如果缴存职工选择的材料是商业贷款，则需要打印个人

征信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，并用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在移动端签字，

具体步骤参考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，签字成功后，自动固化至“个人

征信客户授权书”附件中）



2-3-4 流程

2-3-4-1 提交

点击页面底部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成功后，将该笔偿还贷款本息

提取业务按照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推送至对应中心柜员审批。

并弹出是否评价的选择。点击取消关闭页面，点击确定跳转至评价页

面可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。（提交后节点可参考购买住房提取，逻辑

相同）

3.建造翻建大修提取

3.1业务简介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符合建造自住住房、翻建自住住房、大修自

住住房、老旧小区改造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提取公积金条件，可登

录个人网厅提供相关附件证明并授权公积金中心对其基本信息，包括

婚姻登记信息、个人房屋信息等相关信息查询并审核，核实通过后，

将提取金额提取至缴存职工账户。

3.2事项分析及描述

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柜台，或个人网厅、手机公积金、微信小程

序等渠道录入建造翻建大修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证明附件，市公积金

中心核实或联网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通过后，予以办理建造

翻建大修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

通过建造翻建大修提取事项，创建提取记录对象实例，归属对象

为提取记录，管理对象为缴存人。

3.3 操作步骤

点击业务中“建造翻建大修提取”图标，或者点击放大镜搜索，

进入建造翻建大修提取页面，如下图：

3-3-1 录入

3-3-1-1 提取人信息

第一步：在进入建造翻建大修提取页面后，首先会弹出个人信息

查询授权书需要缴存职工允许中心对其婚姻登记信息、个人房屋信息

等相关信息进行查询，如下图：



点击不同意，直接退出事项回到业务的主页面，点击同意，弹出

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预览页面，右下角反显缴存职工手机号码、授权

日期，缴存职工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扫描二维码签字，签字完成后，

自动将带有缴存职工签字的授权书固化至“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”附

件中，方便审批节点中心人员进行审核查阅。



第二步：提取人信息部分会自动反显缴存人姓名和缴存人证件号

码，以及婚姻状态、配偶姓名、配偶证件号码（单身则只反显婚姻状

态为单身）

缴存职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婚姻状态单身或已婚，如果之前

没有录入过配偶信息，点击社会关系录入录入对方信息，点击提交。



如果之前已经存在配偶信息，配偶信息发生变更，则点击社会关

系变更，变更对方信息，点击提交。

3-3-1-2 材料信息

点击提取材料下拉框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建造翻建大修材

料（包括缴存职工作为主产权人或主产权人配偶或共有产权人的材

料。）



如果是首次提取或之前没有录入过建造翻建大修提取材料，点击

材料新增按钮，进入建造翻建大修材料新增事项，按照实际房屋信息

录入页面字段，点击提交。（提交后在建造翻建大修提取页面提取材

料处下拉进行选择）

如果之前已经录入了建造翻建大修提取材料，需要对某些信息进

行变更，点击材料变更按钮进入建造翻建大修材料变更事项，对需要



变更的信息进行变更后，点击提交。（提交后在建造翻建大修提取页

面提取材料处下拉处重新选择材料）

3-3-1-3 提取额度

缴存职工选择提取材料后，系统自动计算出该笔材料的最大可提

取金额不可编辑，提取金额缴存职工可进行编辑修改，但不能大于最

大可提取金额。



3-3-1-4 收款信息

收款户名下拉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本人的收款信息，选择后

收款账号，收款银行自动反显不可编辑。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未录入收款信息或首次提取，点击账户新增按

钮跳转至账户新增事项界面，选择开户银行，录入银行账号，点击卡

校验按钮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新增成功后，在建造翻建大修提

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拉选择）

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已经录入收款信息或录入的账户信息有误，想

要进行账户信息变更，点击账户变更按钮跳转至账户变更事项界面，

可修改账户户名，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以及账户状态字段，修改完成

后点击卡校验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修改成功后，在建造翻建大

修提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重新拉选择该账户）



3-3-2 证明材料

3-3-2-1功能描述

进行证明材料附件的上传、预览、删除

3-3-2-2 操作描述

上传：点击对应附件分类下的加号按钮，可选择图片进行上传



选择图片后会弹出预览框，可进行预览，点击确定，将图片上传

成功；点击取消按钮，则取消上传操作。

预览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眼睛样式的按钮，可放

大预览图片



删除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垃圾箱样式的按钮，可

删除已上传的图片

3-3-3 打印

3-3-3-1 功能描述

打印该笔偿建造翻建大修提取的提取业务凭证并生成固化



3-3-3-2 操作描述

点击页面底部的打印按钮，可自动生生提取业务凭证并固化至附

件“提取业务凭证”中，点击下载字样可下载至缴存职工电脑端并预

览



3-3-4 流程

3-3-4-1 提交

点击页面底部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成功后，将该笔建造翻建大修

提取业务按照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推送至对应中心柜员审批。

并弹出是否评价的选择。点击取消关闭页面，点击确定跳转至评价页



面可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。（提交后节点可参考购买住房提取，逻辑

相同）

4.租房提取

4.1业务简介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名下无房产，符合租房提取公积金条件，可

登录个人网厅提供相关附件证明并授权公积金中心对其基本信息，包

括婚姻登记信息、个人房屋信息等相关信息查询并审核，核实通过后，

将提取金额提取至缴存职工账户。

4.2事项分析及描述

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柜台，或个人网厅、手机公积金、微信小程

序等渠道录入租赁房屋的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证明附件，市公积金中

心核实或联网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通过后，予以办理租房提

取住房公积金。

通过租房提取事项，创建提取记录对象实例，归属对象为提取记

录，管理对象为缴存人。

4.3 操作步骤

点击业务中“租房提取”图标，或者点击放大镜搜索，进入租房

提取页面，如下图：



4-3-1 录入

4-3-1-1 提取人信息

第一步：在进入租房提取页面后，首先会弹出个人信息查询授权

书需要缴存职工允许中心对其婚姻登记信息、个人房屋信息等相关信

息进行查询，如下图：

点击不同意，直接退出事项回到业务的主页面，点击同意，弹出

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预览页面，右下角反显缴存职工手机号码、授权



日期，缴存职工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扫描二维码签字，签字完成后，

自动将带有缴存职工签字的授权书固化至“个人信息查询授权书”附

件中，方便审批节点中心人员进行审核查阅。

第二步：提取人信息部分会自动反显缴存人姓名和缴存人证件号

码，以及婚姻状态、配偶姓名、配偶证件号码（单身则只反显婚姻状

态为单身）



缴存职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婚姻状态单身或已婚，如果之前

没有录入过配偶信息，点击社会关系录入录入对方信息，点击提交。

如果之前已经存在配偶信息，配偶信息发生变更，则点击社会关

系变更，变更对方信息，点击提交。



4-3-1-2 租房信息

租房信息模块缴存职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提取明细类型，孩子个

数，房屋所属区域和提取月份由系统自动计算并反显不可编辑。

4-3-1-3 提取额度

根据缴存职工选择选择的提取明细类型和孩子个数，系统自动计

算出最大可提取金额不可编辑，提取金额缴存职工可进行编辑修改，



但不能大于最大可提取金额。

4-3-1-4 收款信息

收款户名下拉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本人的收款信息，选择后

收款账号，收款银行自动反显不可编辑。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未录入收款信息或首次提取，点击账户新增按

钮跳转至账户新增事项界面，选择开户银行，录入银行账号，点击卡

校验按钮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新增成功后，在租房提取主界面

收款户名处下拉选择）

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已经录入收款信息或录入的账户信息有误，想

要进行账户信息变更，点击账户变更按钮跳转至账户变更事项界面，

可修改账户户名，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以及账户状态字段，修改完成

后点击卡校验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修改成功后，在租房提取主

界面收款户名处下重新拉选择该账户）



4-3-2 证明材料

4-3-2-1功能描述

进行证明材料附件的上传、预览、删除

4-3-2-2 操作描述

上传：点击对应附件分类下的加号按钮，可选择图片进行上传



选择图片后会弹出预览框，可进行预览，点击确定，将图片上传

成功；点击取消按钮，则取消上传操作。

预览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眼睛样式的按钮，可放

大预览图片



删除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垃圾箱样式的按钮，可

删除已上传的图片

4-3-3 打印

4-3-3-1 功能描述

打印该笔租房提取的提取业务凭证并生成固化



4-3-3-2 操作描述

点击页面底部的打印按钮，可自动生提取业务凭证并固化至附件

“提取业务凭证”中，点击下载字样可下载至缴存职工电脑端并预览



4-3-4 流程

4-3-4-1 提交

点击页面底部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成功后，将该笔租房提取业务

按照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推送至对应中心柜员审批。并弹出是

否评价的选择。点击取消关闭页面，点击确定跳转至评价页面可对本

次服务进行评价。（提交后节点可参考购买住房提取，逻辑相同）

5.离休、退休提取

5.1业务简介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达到退休年龄或符合离休、退休提取公积金

条件，可登录个人网厅提供相关附件证明并由住房公积金中心核实通



过后，将提取金额提取至缴存职工账户并对其公积金账户进行注销。

5.2事项分析及描述

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柜台，或个人网厅、手机公积金、微信小程

序等渠道录入离休、退休的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证明附件，市公积金

中心核实或联网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通过后，予以办理离休、

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通过离休、退休提取事项，创建提取记录对象实例，归属对象为

提取记录，管理对象为缴存人。

5.3 操作步骤

点击业务中“离休、退休提取”图标，或者点击放大镜搜索，进

入离休、退休提取页面，如下图：



5-3-1 录入

5-3-1-1 提取人信息

提取人信息部分会自动反显缴存人姓名和缴存人证件号码

5-3-1-2 提取额度

根据缴存职工的个人账户余额计算出提取本金、提取利息、提取

金额合计反显不可编辑。



5-3-1-3 收款信息

收款户名下拉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本人的收款信息，选择后

收款账号，收款银行自动反显不可编辑。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未录入收款信息或首次提取，点击账户新增按

钮跳转至账户新增事项界面，选择开户银行，录入银行账号，点击卡

校验按钮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新增成功后，在离休、退休提取

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拉选择）

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已经录入收款信息或录入的账户信息有误，想

要进行账户信息变更，点击账户变更按钮跳转至账户变更事项界面，

可修改账户户名，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以及账户状态字段，修改完成

后点击卡校验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修改成功后，在离休、退休

提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重新拉选择该账户）



5-3-2 证明材料

5-3-2-1功能描述

进行证明材料附件的上传、预览、删除

5-3-2-2 操作描述

（备注：当系统判断缴存职工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则不需要上传附

件证明，不满足法定退休年龄办理离休退休提取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

料）

上传：点击对应附件分类下的加号按钮，可选择图片进行上传



选择图片后会弹出预览框，可进行预览，点击确定，将图片上传

成功；点击取消按钮，则取消上传操作。

预览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眼睛样式的按钮，可放

大预览图片

删除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垃圾箱样式的按钮，可

删除已上传的图片



5-3-3 打印

5-3-3-1 功能描述

打印该笔离休、退休提取的提取业务凭证并生成固化

5-3-3-2 操作描述

点击页面底部的打印按钮，可自动生提取业务凭证并固化至附件

“提取业务凭证”中，点击下载字样可下载至缴存职工电脑端并预览



5-3-4 流程

5-3-4-1 提交

点击页面底部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成功后，将该笔离休、退休提

取业务按照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推送至对应中心柜员审批。并

弹出是否评价的选择。点击取消关闭页面，点击确定跳转至评价页面

可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。（提交后节点可参考购买住房提取，逻辑相

同）

6.出境（国）定居提取

6.1业务简介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出境定居的、符合出境（国）定居提取公积

金条件，可登录个人网厅提供相关附件证明并由住房公积金中心核实



通过后，将提取金额提取至缴存职工账户并对其公积金账户进行注销。

6.2事项分析及描述

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柜台，或个人网厅、手机公积金、微信小程

序等渠道录入出境（国）定居的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证明附件，市公

积金中心核实或联网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通过后，予以办理

出境（国）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通过出境（国）提取事项，创建提取记录对象实例，归属对象为

提取记录，管理对象为缴存人。

6.3 操作步骤

点击业务中“出境（国）定居提取”图标，或者点击放大镜搜索，

进入出境（国）定居提取页面，如下图：



6-3-1 录入

6-3-1-1 提取人信息

提取人信息部分会自动反显缴存人姓名和缴存人证件号码

6-3-1-2 提取额度

根据缴存职工的个人账户余额计算出提取本金、提取利息、提取

金额合计反显不可编辑。



6-3-1-3 收款信息

收款户名下拉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本人的收款信息，选择后

收款账号，收款银行自动反显不可编辑。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未录入收款信息或首次提取，点击账户新增按

钮跳转至账户新增事项界面，选择开户银行，录入银行账号，点击卡

校验按钮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新增成功后，在出境（国）定居

提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拉选择）

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已经录入收款信息或录入的账户信息有误，想

要进行账户信息变更，点击账户变更按钮跳转至账户变更事项界面，

可修改账户户名，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以及账户状态字段，修改完成

后点击卡校验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修改成功后，在出境（国）

定居提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重新拉选择该账户）



6-3-2 证明材料

6-3-2-1功能描述

进行证明材料附件的上传、预览、删除

6-3-2-2 操作描述

上传：点击对应附件分类下的加号按钮，可选择图片进行上传

选择图片后会弹出预览框，可进行预览，点击确定，将图片上传

成功；点击取消按钮，则取消上传操作。



预览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眼睛样式的按钮，可放

大预览图片

删除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垃圾箱样式的按钮，可

删除已上传的图片



6-3-3 打印

6-3-3-1 功能描述

打印该笔出境（国）定居提取的提取业务凭证并生成固化

6-3-3-2 操作描述

点击页面底部的打印按钮，可自动生提取业务凭证并固化至附件

“提取业务凭证”中，点击下载字样可下载至缴存职工电脑端并预览



6-3-4 流程

6-3-4-1 提交

点击页面底部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成功后，将该笔出境（国）定

居提取业务按照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推送至对应中心柜员审

批。并弹出是否评价的选择。点击取消关闭页面，点击确定跳转至评

价页面可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。（提交后节点可参考购买住房提取，

逻辑相同）

7.丧失劳动能力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

7.1业务简介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、或与单位终止劳动关

系达半年以上未就业的，符合中心政策规定的封存时间条件的，可登



录个人网厅提供相关附件证明并由住房公积金中心核实通过后，将提

取金额提取至缴存职工账户并对其公积金账户进行注销。

7.2事项分析及描述

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柜台，或个人网厅、手机公积金、微信小程

序等渠道录入丧失劳动能力或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相关信息并上

传对应证明附件，市公积金中心核实或联网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

核实通过后，予以办理丧失劳动能力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住房公

积金。

通过丧失劳动能力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事项，创建提取记录

对象实例，归属对象为提取记录，管理对象为缴存人。

7.3 操作步骤

点击业务中“丧失劳动能力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”图标，或

者点击放大镜搜索，进入丧失劳动能力与单位终止劳动能力提取页面，

如下图：



7-3-1 录入

7-3-1-1 提取人信息

提取人信息部分会自动反显缴存人姓名和缴存人证件号码，缴存

职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提取类型。

7-3-1-2 提取额度

根据缴存职工的个人账户余额计算出提取本金、提取利息、提取

金额合计反显不可编辑。



7-3-1-3 收款信息

收款户名下拉可选择缴存职工已录入的本人的收款信息，选择后

收款账号，收款银行自动反显不可编辑。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未录入收款信息或首次提取，点击账户新增按

钮跳转至账户新增事项界面，选择开户银行，录入银行账号，点击卡

校验按钮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新增成功后，在丧失劳动能力与



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拉选择）

如果缴存职工之前已经录入收款信息或录入的账户信息有误，想

要进行账户信息变更，点击账户变更按钮跳转至账户变更事项界面，

可修改账户户名，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以及账户状态字段，修改完成

后点击卡校验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修改成功后，在丧失劳动能

力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重新拉选择该账户）



7-3-2 证明材料

7-3-2-1功能描述

进行证明材料附件的上传、预览、删除

7-3-2-2 操作描述

上传：点击对应附件分类下的加号按钮，可选择图片进行上传



选择图片后会弹出预览框，可进行预览，点击确定，将图片上传

成功；点击取消按钮，则取消上传操作。

预览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眼睛样式的按钮，可放

大预览图片



删除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垃圾箱样式的按钮，可

删除已上传的图片

7-3-3 打印

7-3-3-1 功能描述

打印该笔丧失劳动能力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的提取业务凭

证并生成固化

7-3-3-2 操作描述

点击页面底部的打印按钮，可自动生提取业务凭证并固化至附件



“提取业务凭证”中，点击下载字样可下载至缴存职工电脑端并预览

7-3-4 流程

7-3-4-1 提交

点击页面底部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成功后，将该笔丧失劳动能力



提取业务按照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推送至对应中心柜员审批。

并弹出是否评价的选择。点击取消关闭页面，点击确定跳转至评价页

面可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。（提交后节点可参考购买住房提取，逻辑

相同）

8.死亡提取

8.1业务简介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死亡后，符合条件的该死亡职工的继承人或

受遗赠人可登录个人网厅提供相关附件证明并由住房公积金中心核

实通过后，将提取金额提取至继承人或受遗赠人银行账户并对死亡职

工的公积金账户进行注销。

8.2事项分析及描述

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柜台，或个人网厅、手机公积金、微信小程

序等渠道录入死亡职工的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证明附件，市公积金中

心核实或联网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通过后，予以办理死亡提

取住房公积金。

通过死亡提取事项，创建提取记录对象实例，归属对象为提取记

录，管理对象为缴存人。

8.3 操作步骤

点击业务中“死亡提取”图标，或者点击放大镜搜索，进入死亡



提取页面，如下图：

8-3-1 录入

8-3-1-1 提取人信息

提取人信息部分会自动反显缴存人姓名和缴存人证件号码，继承

人或受遗赠人根据实际情况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。



8-3-1-2 提取额度

根据死亡缴存职工的个人账户余额计算出提取本金、提取利息、

提取金额合计反显不可编辑。

8-3-1-3 继承人收款信息

收款户名下拉可选择已录入的非死亡缴存职工本人的收款信息，

选择后收款账号，收款银行自动反显不可编辑。

如果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之前未录入收款信息，点击账户新增按钮



跳转至账户新增事项界面，选择开户银行，录入银行账号，点击卡校

验按钮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新增成功后，在死亡提取主界面收

款户名处下拉选择）

如果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之前已经录入收款信息或录入的账户信

息有误，想要进行账户信息变更，点击账户变更按钮跳转至账户变更

事项界面，可修改账户户名，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以及账户状态字段，

修改完成后点击卡校验校验卡状态并点击提交。（修改成功后，在死

亡提取主界面收款户名处下重新拉选择该账户）



8-3-2 证明材料

8-3-2-1功能描述

进行证明材料附件的上传、预览、删除

8-3-2-2 操作描述

上传：点击对应附件分类下的加号按钮，可选择图片进行上传



选择图片后会弹出预览框，可进行预览，点击确定，将图片上传

成功；点击取消按钮，则取消上传操作。

预览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眼睛样式的按钮，可放

大预览图片



删除：将鼠标箭头悬浮至上传的图片上，点击垃圾箱样式的按钮，可

删除已上传的图片

8-3-3 打印

8-3-3-1 功能描述

打印该笔死亡提取业务凭证并生成固化

8-3-3-2 操作描述

点击页面底部的打印按钮，可自动生提取业务凭证并固化至附件

“提取业务凭证”中，点击下载字样可下载至缴存职工电脑端并预览



8-3-4 流程

8-3-4-1 提交

点击页面底部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成功后，将该笔死亡提取业务

按照缴存职工所在单位的管理部推送至对应中心柜员审批。并弹出是



否评价的选择。点击取消关闭页面，点击确定跳转至评价页面可对本

次服务进行评价。（提交后节点可参考购买住房提取，逻辑相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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